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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2015年5月15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5年5月11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范志全先生主持，全体董事出席会议，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等列席会议，会议应参加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的董事9名，此次会议达

到法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叶远东签署<关于股份认购协议的终止

协议〉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董

事叶远东、叶嘉许回避了表决。 

2015年1月5日，公司与叶远东先生签署《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下称“《股份认购协议》”) ，叶远东先生拟认购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35,663,338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鉴于叶远东先生放弃本次认购，公司拟与叶远东签署《关于股份认购协议的

终止协议》(下称“《终止协议》”)，约定自《终止协议》生效之日起，除各方

仍应按《股份认购协议》第8条的约定履行保密义务外，《股份认购协议》约定

的各方权利义务即告终止；各方均不因《股份认购协议》的解除承担违约责任；

《终止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并同

意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因叶远东先生放弃参与本次认购，本次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额的上限均相

应减少(发行股份数量上限减少至 85,592,011股，募集资金总额上限减少至 12

亿元)，据此，拟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修订，

本次修订不涉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募集资金用

途等内容的调整，本次修订不构成对发行方案的调整。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修订稿）>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修订稿）》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前海复星瑞哲恒嘉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15 年 1 月 5 日，公司与深圳前海复星瑞哲恒嘉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下

称“前海复星”)签署《关于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认购协议》(下称“《股份认购协议》”)。为进一步明确公司与前海复星之间的

权利义务，公司拟与前海复星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在《股份

认购协议》第 6.2 条关于认购人的陈述和保证中增加两条作为 6.2.7、6.2.8 条： 

“6.2.7 认购人目前有两名合伙人，其普通合伙人为深圳前海复星瑞哲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各合伙人均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具备担任本合伙企业合伙人的主体资格；合伙人资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产状况良好，与发行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其各自认缴合伙企业出资的资金系自

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资金。 

6.2.8 认购人保证，在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

方案于中国证监会备案前，将认购人认购标的股份的资金全部募集到位。” 

 

五、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西藏益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股份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2015 年 1 月 5 日，公司与西藏益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下称“西藏益

升”)签署《关于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下

称“《股份认购协议》”)。为进一步明确公司与西藏益升之间的权利义务，公

司拟与西藏益升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在《股份认购协议》第

6.2 条关于认购人的陈述和保证中增加两条作为 6.2.7、6.2.8 条： 

“6.2.7 认购人目前有两名合伙人，其普通合伙人为吴晓明，有限合伙人为李

晓娜，各合伙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具备担任本合伙企业合伙

人的主体资格；合伙人资产状况良好，与发行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其各自认缴

合伙企业出资的资金系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资金。 

6.2.8 认购人保证，在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

方案于中国证监会备案前，将认购人认购标的股份的资金全部募集到位。” 

 

六、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和炒地、捂盘

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自查报告>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房地产业务相关事项承诺的议案》，并同意提

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和炒

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自查报告》及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相关事项的承诺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补选

高刚先生为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因公司独立董事杜庆山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拟补选高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高刚先生简历附后。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议于 2015年 6月 1日（星期一）下午 2：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高刚先生，1963 年 9 月出生，重庆建筑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工

程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历任中建一局五公司技术负责人、

项目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中建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区域担任

总经理，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等职，现任深圳

装饰行业协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出版发行的著作包括：

《建筑装饰标准施工工艺》、《建筑装饰标准施工图集》、《建筑装饰环保施工

标准》、《中国装饰三十年》等。其主导研发的生产力要素信息管理优化系统（PFM），

装饰行业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装饰企业技术标准体系的建立与应用系

统等获得多项全国工程建设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奖一等奖。高刚先生未持有公司

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

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